中華民國紅十字會113年世界紅十字日暨志工表揚大會
出席人員補助原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相關補助費用如下：
1、 補助對象
(1) 貴賓：各分級組織會長及總幹事各一名，不可代理出席。
(2) 帶隊人員：各分級組織帶隊人員一名。若受獎者自行前來則不適用。
(3) 受獎者：補助本人，不可代理出席。
請於4月1日前提報出席名單。
2、 地區補助方式
（1） 離島：補助機票費(檢據核銷)及住宿費(每人上限2千元)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除台北市及新北市外，補助自強號車費或客運車費。
（3） 請各分級組織自行投保旅平險(保額200萬)，費用由本會支付。
3、 核銷
（1） 請各分級組織出具領款收據及支出憑核實報支。
（2） 支出憑證以各分級組織為抬頭。
（3） 請各分級組織將憑證、單據黏貼於憑證黏存單，並經相關人員用印，連同領據、出席人員名單，彙整後於5月20日前函送本會核銷歸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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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1 3 年 世界紅十字日暨志工表揚大會   出席人員 補助原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關 補助 費用 如下：   一、   補助 對象   ( 一 )   貴賓 ： 各分級組織會長 及 總幹事 各一名，不可代理 出席 。   ( 二 )   帶隊 人員 ： 各分級組織帶隊 人員 一名 。 若受獎 者 自 行 前來 則不適用 。   ( 三 )   受獎 者 ： 補助本人， 不可代理出席。   請於 4 月 1 日前提報出席名單。   二、   地區 補助方式   （一）   離島：補助機票費 ( 檢據核銷 ) 及住宿費 ( 每人 上限 2 千 元 ) 。   （二）   除台北市及新北市外 ， 補助自強號車費 或 客運 車費 。   （三）   請各 分級組織 自行 投保 旅平險 ( 保額 200 萬 ) ， 費用 由本會 支付 。   三、   核銷   （一）   請 各 分級組織出具 領款收據及 支出憑核實報支 。   （二）   支出憑證以各 分級組織 為抬頭。  

